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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平凡性結果與必輸賭注契約論證 

摘要 
  本文試圖論證兩個論點：一、平凡性結果不應該被視為一個條件句理論需要

處理的問題；二、支持古典機率理論的「必輸賭注契約論證」有丐題之嫌。自路

易士提出平凡性結果以來（Lewis, 1976, 1986），大多數學者認為平凡性結果所帶

給我們的教訓是：我們不能把條件句視為具有真假值的命題（Edgington, 1986, 
1995, 2006; Bennett, 2003）。本文試圖論證平凡性結果所帶來的真正教訓是：我

們應該重新反省古典機率理論。自此銜接第二個論點，因為支持古典機率理論的

常見論證就是「必輸賭注契約論證」（Skyrms, 1986; Hacking, 2001），而本文試圖

指出必輸賭注契約論證有丐題之嫌，所以古典機率理論並不如大家所認為的那樣

可信。 
 
關鍵字：平凡性結果、必輸賭注契約論證、機率理論、條件句 
 
 
 
 
 

On the Triviality Results and the Dutch Book Argument 
ABSTRACT 

Two theses will be argued in this paper: first, Lewis’s triviality results should not 
be a problem for a theory of conditionals; second, the Dutch Book argument, used to 
stand for the received probability theory, seems to beg the question.  Since Lewis 
presented the triviality results in 1976, most of philosophers or logicians believe that 
if we want to evade the triviality results we should take conditionals as no truth-value.  
By generalizing Lewis’s triviality results, it is argued that the triviality resul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conditionals.  Therefore, to avoid the triviality results, I propose, 
we should reconsider the received probability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Dutch Book argument is often used to argue for the thesis that rationality requires us 
to obey the received probability theory.  If so, it seems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the received probability theory.  By examining the Dutch Book argument in 
detail, it is argued that the Dutch Book argument begs the question.  Therefore, the 
received probability theory is not as well-grounded as many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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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論平凡性結果與必輸賭注契約論證 
壹、問題背景說明 
  在許多邏輯教科書裡，「若…，則…」（if…, then…）這個連接詞被當作是一個

真值函數，而學者通常稱這樣的理論為「古典邏輯」（Gamut, 1991; Priest, 2001; 
Causey, 2006）。亞當斯（Adams）在一九六五年的文章裡，不僅指出古典邏輯的

缺失，更針對條件句提出自己的嶄新語意論，亦即機率語意論。亞當斯主張我們

應該放棄將條件句當作是有真假值的命題，而應該用相信程度（degrees of belief）
或可信度（credence）來評斷條件句。結合古典機率理論，亞當斯提議將條件句

的可信度視為條件機率（1965, 1975）。 
  另一方面，除了亞當斯之外，史東內克（Stalnaker）也不滿意古典邏輯對條

件句的解釋，他提議將「若…，則…」視為一個非真值函數，亦即使用可能世界

之間的關係來評斷條件句的真假值（1968）。1

  透過古典機率理論與史東內克對條件句機率的看法，路易士推導出一個荒謬

的結果，亦即條件機率會等價於非條件機率。如果想避開這個荒謬的結果，我們

必須讓自然語言成為一個瑣碎的語言；不過我們的自然語言很明顯不是瑣碎的，

所以出問題的地方一定是古典機率理論或是史東內克對條件句機率的看法。此

後，這個問題被學者稱為「平凡性結果」（triviality results）的問題。基於大多數

學者對古典機率理論的支持，反對史東內克對條件句機率的看法成為避開平凡性

結果的唯一途徑，而平凡性結果也變成條件句理論需要處理的問題之一。儘管在

一九七六年之後，許多學者試圖採取其他方式來避開平凡性結果，不過路易士在

一九八六年又提出兩個證明，重申平凡性結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我們遵

循亞當斯對條件句的限制，我們就不會有平凡性結果，而這也是為什麼路易士會

說史東內克在一九七０年主張的（機率語意論與可能世界語意論之間的）共通性

只是一個巧合。 

受到亞當斯的影響，史東內克在一

九七０年的文章裡，主張機率語意論與自己的條件句理論有共通之處，並提出一

個相似的論點，亦即條件句的為真機率等於條件機率。在此要注意的是，史東內

克的看法在兩個方面不同於亞當斯：一、亞當斯反對條件句有真假值，但是史東

內克對條件句仍採取一種真值條件式的立場；二、亞當斯的機率語意論不允許條

件句的前件或後件本身是條件句，但是史東內克的理論沒有這樣的限制。這樣的

結果可能是許多學者所樂見的，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放心的採取真值條件

式的語意論來處理條件句，但是路易士（Lewis）在一九七六年的文章裡，證明

了史東內克對條件句機率的看法是有問題的。 

  針對平凡性結果，本文將論證，即使我們不使用史東內克對條件句機率的看

法，而用一個關於條件機率的論點來取代，加上古典機率理論，我們仍可推導出

                                                      
1 對任何命題 A 與 C，一個條件句「若 A，則 C」在可能世界 w 中為真，若且唯若，C 會在最接

近可能世界 w 且 A 在其中也為真的的可能世界裡為真。由於本文不討論史東內克的可能世界語

意論，故在此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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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類似平凡性結果的荒謬性，亦即自然語言中不存在有一個不瑣碎的連接詞，

其值可用條件機率來定義。本文稱之為「普遍化的平凡性結果」。基於此，本文

論證路易士的平凡性結果（或任何類似的平凡性結果）不應該被視為一個條件句

理論需要處理的問題。因此，避開平凡性結果的另一個可能途徑是去檢視古典機

率理論。 
  針對上述的論點，有些學者會認為古典機率理論仍是無庸置疑的，因為「必

輸賭注契約論證」（the Dutch Book argument）提供了一個最佳理由來論證我們對

命題的相信程度必須遵守古典機率理論的定理（Skyrms, 1986; Hacking, 2001）。2

 

首

先，本文將借用海耶克（Hájek）的論證來指出一般常見的必輸賭注契約論證其

實是一個無效論證，因為我們可以構作出「必贏賭注契約論證」（the Good Book 
argument）。根據必贏賭注契約論證，理性會要求我們違反古典機率理論的定理

（2005）。儘管海耶克修改了必輸賭注契約論證，使得他的修改版是個有效論證，

不過本文將指出必輸賭注契約論證將會有丐題之嫌（即使是海耶克修改後的必輸

賭注契約論證）。因為在分析「公平的」（fair）或「對我們有利的」（favorable）
的概念時，我們已經使用了古典機率理論的定理。此外，本文將借用普里斯特

（Priest）的雙面真理論（dialetheism）來提供一個非古典的機率理論（2006），
並且根據這個非古典機率理論，論證必輸賭注契約論證仍成立。因此，如果必輸

賭注契約論證無法提供一個獨立於古典機率理論的理由，古典機率理論似乎不像

學者們認為的那樣有良好根基。最後，本文將根據非古典機率理論，證明平凡性

結果將不會出現。因此，採取一個非古典的機率理論確實可以是一個避開平凡性

結果的合理方式。 

貳、平凡性結果及其哲學意涵 
  本節將先說明亞當斯對古典邏輯的批評，以及他對條件句的看法。接著介紹

史東內克對條件句機率的主張，並說明路易士的平凡性結果如何對史東內克產生

困難。 
  首先，為了之後的說明，讓我們引進一個古典邏輯的語言L。如同一般的命

題邏輯，L包含命題常元與邏輯常元；前者用大寫英文字母來表示，後者用「¬」
與「⊃」分別表示以下兩個真值函數，如下：3

 
 

f¬(x) = 1−x 

                                                      
2 根據哈金（Hacking），「the Dutch Book argument」叫做「Dutch」的原因可能是雷姆濟（Ramsey）
在提出這個論證時（1926），當時大學生賭博常用的黑話，跟荷蘭（Dutch）一點關係都沒有。所

以哈金在他的機率教科書裡偏好使用「必輸賭注契約」（sure-loss contract）來稱呼「the Dutch 
Book」。在此，本文採用哈金的語詞來討論該論證（Hacking, 2001）。 
3 因為「¬」與「⊃」是函數上完整（functionally complete），故不再引進其他語句連接詞。換句

話說，其他語句連接詞（例如，「而且」與「或」）可以僅用「¬」與「⊃」來定義。另外，下列

的函數是用代數語意論的方式表示：「1」代表 真；「0」代表假。以「¬」為例，如果輸入的值是

1，輸出的值就會是 0；所以真語句加上否定會成為一個假語句。至於「f⊃(x, y) = max(1−x, y)」
的意思是「從輸入的兩個值──亦即「1−x」與「y」──中，選取最大的值作為輸出的值」。 



4 
 

f⊃(x, y) = max(1−x, y) 
 

前者表示自然語言中的否定詞，例如「不…」；後者則是表示「若…，則…」這個

二位的語句連接詞。不過，針對「⊃」這個真值函數，亞當斯認為有些條件句無

法用該函數來說明，例如：4

 
 

(1)若太陽消失，則地球不會陷入黑暗（Jackson, 1979/1991）。 
(2)若台北在日本，則 1+1=2（Priest, 2001）。 

 
直覺上，(1)與(2)都是假的，但是根據古典邏輯，(1)與(2)都會被判定為真，因為

「太陽消失」的值是 0，而「1+1=2」的值為 1。所以，將自然語言中的「若…，

則…」當作是「⊃」這個真值函數似乎是個壞主意。 
  針對這樣的問題，亞當斯提議用條件機率的方式來理解條件句的可信度。如

下：（其中 b 代表一個從命題到 0 與 1 區間實數的可信度函數，p 代表古典機率

理論的機率函數） 
 

(A)對任何非條件句的命題φ與ϕ，b(若φ，則ϕ) = p(ϕ/φ) = p(φ&ϕ)/p(φ)5

 
 

根據這樣的語意論，(1)與(2)的值會是沒有定義的，因為條件句前件為假會使得

分數的分母為 0。6

  在一九七０年的文章裡，史東內克認為我們可以忽略上述兩個美中不足之

處，並且有了下列對條件句為真機率的主張：

所以，亞當斯對條件句的說明似乎優於古典邏輯，儘管亞當

斯認為條件句不具有真假值，而且限制條件句的前件與後件不能是條件句。 

7

 
 

(S)對任何命題φ與ϕ，p(若φ，則ϕ) = p(ϕ/φ) = p(φ&ϕ)/p(φ) 
 

許多學者會很樂意的接受(S)，因為：一、無論是相信程度或是可信度，它們通常

意指我們相信某命題為真的程度。假設我相信「今年夏天會很熱」的程度很高（或

                                                      
4 以下兩個例子僅做了文詞上的修飾，表達的論點不變。 
5 事實上，亞當斯的主張只有前一個等式，亦即「對任何非條件句的命題φ與ϕ，b(若φ，則ϕ) = 
p(ϕ/φ)」（Adams, 1965）；因為後一個等式「p(ϕ/φ) = p(φ&ϕ)/p(φ)」是一般機率教科書對條件機率

的定義，故在此直接使用（Skyrms, 1986; Hacking, 2001）。此外，(S)、(G)與(G’)也是同樣的情況。 
6 或許有人會針對(1)而主張亞當斯的機率語意論也不夠好，因為他的語意論無法處理前件為假的

條件句。儘管在一九六五年的文章裡，亞當斯承認他的語意論有這樣的問題，但是在一九七五年

的書裡，他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7 在此，有些學者或許會質疑(S)與(A)的差異是否只有（一）條件句是否具有真假值；以及（二）

條件句的前後件是否限制不能是條件句。另一個可能的差異是：(S)中的函數 p 是否就是(A)中的

函數 b；換句話說，史東內克是否會主張條件句的為真機率就是條件句的可信度。基本上，真值

條件不會等同相信條件或是可信度，因為可信度是相對於時間與認知主體的，而真值條件僅依賴

在世界的模樣，故本文認為史東內克不會主張條件句的為真機率就是條件句的可信度。不過因為

這項差異對之後的討論影響不大，故在文中省略，僅列出文獻中常討論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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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今年夏天會很熱」的可信度很高），這代表我相信「今年夏天會很熱」為

真的機率很高。二、基於語言的組構性（compositionality），許多學者相信條件

句的前件或後件可以是條件句。因此，相對於古典邏輯與亞當斯主張的(A)，(S)
似乎為條件句提供了一個較佳的解釋。 
  在一九七六年的文章裡，路易士論證(S)是一個不可接受的論點，因為我們可

以從古典機率理論的幾個定理，加上(S)，推導出p(若φ，則ϕ) = p(ϕ)，換句話說，

φ與ϕ會是兩個機率上獨立的命題。8但是(S)是一個對任意命題都成立的主張，所

以上述的結果會是一個荒謬的結果，因為我們就算拿兩個機率上不獨立的命題來

推導，該等式仍會成立。因此，為了阻止該等式成立，我們必須限制自然語言，

使得語言中不存在有三個機率不為 0 的命題，而且這三個命題兩兩不相容

（pairwise incompatible）。路易士稱這樣受限的語言為瑣碎的語言，而我們的自

然語言很明顯不是瑣碎的，9

  基本上，路易士的思路是這樣的：古典機率理論加上(S)會推導出荒謬的等式

──對任何命題φ與ϕ，p(若φ，則ϕ) = p(ϕ)──，而避開這個荒謬等式的方式會導

致平凡性結果，亦即是將自然語言瑣碎化。如果我們想要避開平凡性結果，我們

就必須放棄古典機率理論或是(S)。基於古典機率理論有良好的根基，我們應該放

棄(S)，亦即反對史東內克對條件句機率的主張。這導致了許多學者相信平凡性結

果是一個條件句理論要處理的問題，因為古典機率理論加上(A)，並不會推導出

荒謬的等式。

所以我們不能用(S)來解釋條件句。 

10

 

所以對於條件句，我們應該採取亞當斯的想法而主張條件句不具

有真假值，而且條件句的前件或後件也不能是條件句。 

叁、普遍化的平凡性結果 
  本節將提出普遍化的平凡性結果，並指出平凡性結果不應該是條件句理論需

要處理的問題。另一方面，放棄(S)不是解決平凡性結果的唯一方式，我們也可以

透過對古典機率理論做修正來避開平凡性結果。 
  讓我們先跟隨路易士的推論：古典機率理論加上(S)，我們可以推導出「對任

何命題φ與ϕ，p(若φ，則ϕ) = p(ϕ)」這個荒謬的等式。為了不推導出該等式，我們

應該放棄(S)。放棄(S)的意思是，條件句的機率不會等價於相對應的條件機率。

不過，就條件機率而言，雖然自然語言中的「若…，則…」不適合被理解為條件

機率，但是或許在自然語言裡，有一個語句連接詞是可以用條件機率來理解的。

因為在古典機率理論被發展出來之前，我們應該就有條件機率的概念，而在表達

的時候，正是透過自然語言中的某個語句連接詞來表示。一個最佳的候選人就是

「給定」（given），因為在機率的教科書中，這個連接詞總是被用來說明條件機

                                                      
8 細部的證明請見附錄第一部分。 
9 讓我們考慮「骰子擲出偶數」與「骰子擲出六點」這兩個命題。於是我們會有三個機率不為 0
的命題：「骰子擲出偶數而且骰子擲出六點」、「骰子擲出偶數，但骰子沒有擲出六點」以及「骰

子沒有擲出偶數，也沒擲出六點」。此外，這三個命題兩兩不相容，亦即任兩個命題的連言的機

率是 0。上述的例子是在說明我們的語言不會是瑣碎的。 
10 細部的證明請見附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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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概念（Skyrms, 1986; Hacking, 2001）。11

 
於是我們可以有下列的主張： 

(G)對任何命題φ與ϕ，p(φ給定ϕ) = p(ϕ/φ) = p(φ&ϕ)/p(φ) 
 

(G)看起來應該會比(S)可信的多，否則無法說明為什麼機率教科書都這樣使用。

然而不幸的是，結合古典機率理論與(G)，我們仍可推導出一個荒謬的等式，亦

即對任何命題φ與ϕ，p(φ給定ϕ) = p(ϕ)。12

  讓我們先擱置上述的疑惑，將問題指向「給定」，也就是說，自然語言中的

「給定」並不是條件機率概念的一個完美複本（counterpart）。但是自然語言裡，

存在有一個連接詞是條件機率概念的完美複本，讓我們稱之為「＊」。

如果按照路易士的思路，我們必須放棄

(G)，否則無法避開平凡性結果，不過這將會導致一個困惑，亦即為什麼機率教

科書都使用「給定」來說明條件機率呢？ 

13

 

於是我

們可以有下列的論點： 

  (G’)對任何命題φ與ϕ，p(φ＊ϕ) = p(ϕ/φ) = p(φ&ϕ)/p(φ) 
 
(G’)是一個更弱的主張，因為它並不明確指出哪一個自然語言中的連接詞是條件

機率，所以會比(G)或(S)更為可信。不過，結合古典機率理論與(G’)，我們仍可以

推導出一個荒謬的結果，亦即對任何命題φ與ϕ，p(φ＊ϕ) = p(ϕ)。14

  以下讓我們分兩個部分來論述：一、平凡性結果究竟是不是一個條件句理論

所需要處理的問題（平凡性結果的哲學意涵究竟為何）；二、我們該如何解釋自

然語言與形式語言（古典機率理論）之間的不等同（自然語言中是否存有一個不

瑣碎的連接詞是相對應於條件機率）。 

於是按照路易

士的思路，我們又得放棄(G’)，除非我們認為自然語言中，不存在有一個不瑣碎

的連接詞是可以用條件機率來理解的。讓我們稱之為「普遍化的平凡性結果」，

而路易士的平凡性結果只是它的一個個例（將(G’)替換成(S)的個例）。 

  根據路易士的推論，平凡性結果是條件句理論需要處理的問題，因為如果我

們想避開荒謬的等式，而且不想瑣碎化自然語言，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放棄(S)。
基於這樣的理由，許多學者轉向(A)而對條件句採取一種非真值條件式的語意論

（Adams, 1965, 1975; Bennett, 2003; Edgington, 1986, 1995, 2006）。不過，透過普

遍化的平凡性結果，我們發現，無論我們如何取代(S)，荒謬的等式仍會成立。難

道我們在用(G)來取代(S)時，我們要主張那樣作所得到的平凡性結果是一個「給

                                                      
11 有些學者或許會主張「若…，則…」跟「…給定…」是一樣的語句連接詞，所以這部分的討

論是多餘的。事實上，在機率教科書裡，上述兩個連接詞是被視為不同的連接詞，儘管筆者同意

那兩個連接詞的意義是相似的，本文仍採取一般機率教科書的看法，對兩者做不同的處理。 
12 細部的證明請見附錄第三部分。 
13 或許有些學者會質疑這項假設，在此為了討論方便，讓我們先同意這項假設，之後會有論證

來支持這項假設。 
14 細部的證明請見附錄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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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論」（theory of given）需要處理的問題嗎？很明顯的，我們不會這樣認為，

所以平凡性結果不應該是條件句所需要處理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發現，荒謬

的等式可以從古典機率理論與任何一個跟條件機率有關的論點推導出來。換句話

說，如果我們想避開荒謬的等式，而且相信自然語言中存在有一個不瑣碎的連接

詞可以跟條件機率的概念相對應，我們應該把問題的矛頭指向古典機率理論。15

  首先，我們確實想避開荒謬的等式，因為我們很容易找到兩個機率上不獨立

的命題來使得該等式不成立。以擲骰子為例，「擲出六點」與「擲出偶數」是兩

個機率上不獨立的命題，所以「若擲出偶數，則擲出六點」的機率是 1/3，但是

「擲出六點」的機率是 1/6，這兩個值很明顯不相等，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認為

該等式是荒謬的原因。 

 

  其次，自然語言中是否存在有一個不瑣碎的連接詞是跟條件機率的概念相對

應的呢？基本上，在古典機率理論被發展出來之前，我們一定有一些先於理論的

（pre-theoretical）機率概念，而機率理論的發展正是為了精確表徵這些概念。不

過，就算同意這一點，也許有人會認為我們先於理論的概念與純粹數學的語言（古

典機率理論或任何形式系統）之間只會有近似的關係，絕不會等同。16針對這樣

的問題，有兩個本質上迥異的策略：語用與語意。根據語用的策略，在意義上，

自然語言比形式語言還要豐富，但是這不代表兩者之間有不同的語意，因為自然

語言多出來的意義是從脈絡（context）或是一些對話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s）引申出來的（Stalnaker, 1975; Grice, 1989）。舉例來說，自然語言中的

「而且」在某些脈絡會跟古典邏輯中的「&」多出一些意義，如下：17

 
 

(3)張三結婚了，而且（張三）有小孩了。 
(4)張三有小孩了，而且（張三）結婚了。 
 

直覺上，我們會認為(3)與(4)有不同的意義，儘管表面上兩者有一樣的組成成分

（一樣的連接詞「而且」以及「張三結婚了」與「張三有小孩了」）。根據葛萊斯

（Grice），(3)與(4)的差異在於聽眾會認為說話者會以事件發生的次序來斷言，所

以(4)對話上蘊含（conversationally implicate）張三是奉子成婚的。不過，從語意

的角度來看，(3)與(4)是一樣的，而「張三是奉子成婚」這部分的意涵是從對話

上的合作原則（根據事件的發生次序來斷言）引申出來的，不算是(4)語意的一

部分。因此，類似的狀況可能也發生在「若…，則…」（或是「給定」）與條件機

率上，使得兩者之間有種不對稱性，儘管兩者在語意上是一樣的。 

                                                      
15 另一個解讀普遍化平凡性結果的方式是：（跟隨路易士的思路）S 類的平凡性結果是條件句理

論必須處理的問題，G 類的平凡性結果是給定理論需要處理的問題…。因為這樣的解讀似乎預設

了古典機率理論必然為真，而該預設正是本文想挑戰的論點，故在此不做這樣的解讀。 
16 在邏輯或邏輯哲學的討論裡，這樣的想法時常被提出來，特別是弗列格（Frege）發展出當代

符號邏輯之後，許多哲學家與邏輯學家時常在爭辯自然語言與形式語言之間的關係。（Read, 
1995）。 
17 如同之前所說，「&」可以透過「¬」與「⊃」來定義，所以 f&(x, y) = 1−max(1−x, 1−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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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古典機率理論是一個定義嚴謹的形式系統（如果給予一個集合論的模

型，這樣的語言將會是一個數學的語言），所以平凡性結果必然會出現，除非我

們可以指出哪一條古典機率理論的定理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我們不認為自然語

言會導致荒謬的等式，除非有人相信「若擲出偶數，則擲出六點」的機率等同於

「擲出六點」的機率。因此，為了解釋形式系統與自然語言之間的不對稱性，我

們可以仿效葛萊斯對「而且」的解釋，在古典機率理論的定理上加入一些語用限

制，使得平凡性結果不會（實際）出現，例如，對條件化的使用做限制，避免條

件化在條件句的前件或後件（或前件或後件的否定）上。這樣的限制正符合我們

使用自然語言的直覺，因為當我們將任何條件句「若φ，則ϕ」條件化到φ上，其

機率值不變；條件化在ϕ上，其機率值為 1。無論是哪個情況，都無助於我們知

識上的增加。18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許有人會認為「若…，則…」與條件機率的概念在語

意上就是不同的，所以我們應該企求一個不同的機率理論，以避開平凡性結果。

這樣的策略就可稱為語意策略：既然古典機率理論無法正確掌握自然語言中的機

率概念，我們就應該提出一個更能掌握自然語言的機率理論。不過，普遍化的平

凡性結果是否足以撼動古典機率理論呢？這個部分將是下一節的主要議題。

 

19

  最後，也許有人會認為自然語言中不存在有一個不瑣碎的連接詞是可以用條

件機率來理解的。如同之前所提及的，形式系統的發展是為了表徵我們的概念系

統（或自然語言），而不是先有形式系統，然後才到我們的概念系統（自然語言）

中找尋相對應的複本。

 

20

  在此先做的小結。 

所以，為了避開普遍化的平凡性結果，主張自然語言中

不存在有那樣的連接詞似乎是本末倒置，特別是機率教科書中確實是使用「給定」

來說明條件機率。所以，如果有學者認為自然語言中不存在這樣的連接詞，它們

將很難說明為什麼機率教科書中，毫無猶豫的使用「給定」來說明條件機率。因

此，除非有更好的理由來否認有那樣的連接詞，我們應該先承認其存在。 

一、 古典邏輯將「若…，則…」視為一個真值函數； 
二、 亞當斯認為古典邏輯對條件句的解釋是有問題的，於是他提出了

(A)──「對任何非條件句的命題φ與ϕ，條件句『若φ，ϕ』的可信度對

等價於條件機率『p(ϕ/φ)』」──； 
三、 受到亞當斯的影響，史東內克也提出一個相似的看法(S)──「對任何命

                                                      
18 限於篇幅，本文將不會仔細討論處理平凡性結果的語用策略。 
19 雖然反對古典機率理論與反對「條件句的機率等於條件機率」是兩回事，但是本文想論證的

論點是：普遍化路易士的平凡性結果後，平凡性結果的問題不應該是條件句理論需要處理的問

題；為了解決普遍化的平凡性結果，本文建議我們重新檢視古典機率理論。 
20 有人或許會反對這樣的說法，因為我們語言中確實有些語詞是被創造來表達事物的，例如「飛

機」。以前根本沒有飛機，直到飛機被發明之後，我們才創「飛機」這個詞來指稱飛機。條件機

率或許是這類的事物，所以自然語言裡不存在有相對應的語詞，除非我們創造一個新語詞來指稱

條件機率的概念。這樣的回應其實是錯誤的，因為條件機率的概念跟飛機不是一樣的事物。飛機

是屬於過去沒有的東西，所以現今為了討論上需要，所以才創「飛機」來指稱；但是，條件機率

的概念是古典機率理論發展出來前就存在的，所以指稱條件機率概念的語詞當然已經存在於自然

語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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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φ與ϕ，條件句『若φ，ϕ』的為真機率對等價於條件機率『p(ϕ/φ)』」
──； 

四、 路易士指出結合(S)與古典機率理論，我們會遇到平凡性結果的問題，所

以我們應該放棄(S)； 
五、 當我們將路易士的平凡性結果普遍化後，我們發現路易士的平凡性結果

不應該是條件句理論需要處理的問題； 
六、 兩個解決普遍化平凡性結果的方式：語用策略透過對古典機率理論的某

些定理做語用限制，使得平凡性結果不會出現；語意策略透過提出一個

新的機率理論來避開平凡性結果的威脅。 
 
肆、必輸賭注契約及其哲學意涵 
  普遍化的平凡性結果是否足以撼動古典機率理論？對大多數學者來說，答案

應該是否定的，因為有太多理據支持古典機率理論了，特別是機率教科書中常見

的「必輸賭注契約論證」。所以本節將會仔細地檢視必輸賭注契約論證的合理性，

並透過海耶克來提出一個有效的必輸賭注契約論證。 
  首先，讓我們設定討論必輸賭注契約論證的架構，亦即賭博的架構。一個賭

博會涉及四樣東西：被下注的命題、賭金、願意下注的金額，以及做為買家（閒

家）或賣家（莊家）。21

  以下讓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上述的架構。假設張三跟李四對下列的

命題做賭注： 

 

 
(5)骰子擲出偶數點。 
 

假設張三下注X金額在(5)上，而李四則是該賭注的莊家。換句話說，如果(5)為真，

李四必須付給張三贏得的彩金Y。另一方面來看，我們也可以說，李四下注Y金額

在(5)的否定上，而張三則是這個賭注的莊家──如果(5)為假，張三必須付給李

四贏得的彩金X。於是，在這個例子裡，被下注的命題就是(5)、賭金是X+Y、願

意下注的金額會相對於買家或賣家而不同（以張三做為買家來說，願意下注的金

額是X；以李四為買家來說，願意下注的金額是Y）。另外，從上述的概念，我們

可以算出張三（或李四）願意下注在(5)的賭率（betting rate），亦即張三下注的

金額除以賭金（X/X+Y）。22

  接著，讓我們看什麼樣的賭率會是公平的（fair）、對買家有利的（favorable），
以及對買家不利的（unfavorable）。在此之前，讓我們先介紹期望值的概念。拿

 

                                                      
21 請注意：以下介紹的概念彼此是可以互相推導的，換句話說，只要確定其中幾項的值，我們

就可以推導出其他的值。 
22 一般賭徒不會談論賭率，而會談論賠率（odds）。基本上，這兩個語詞是用來談論一樣的概念：

給定 X 是張三下注的金額，賭金為 X+Y，賭率會是 X/X+Y，而賠率是 X 比 Y（熟悉的黑話是，一

賠一，當機率是 1/2）。在此，我們只使用賭率的說法（Skyrms, 1986: 175-184、Hacking, 2001: Ch.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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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例子來說，下注在(5)的期望值會等於(5)為真的機率 k 乘上獲益 Y 加上(5)
為假的機率（1−k）乘上獲益−X，亦即 k×Y−(1−k)×X。一個賭注的賭率是公平的，

若且唯若，該賭注的期望值為 0；對買家有利的，若且唯若，期望值為正數；對

買家不利的，若且唯若，期望值為負數（Skyrms, 1986: 178）。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必輸賭注契約論證。讓我們先依序說明「必輸賭注契約」

的定義、「必輸賭注契約定理」、「必輸賭注契約反定理」與「必輸賭注契約論證」。

「必輸賭注契約」是指一組賭注，其中每一注你都認為是公平的，但是這組賭注

確保了你一定會輸。「必輸賭注契約定理」意指「如果你違反古典機率理論的公

設，存在有必輸賭注契約讓你必輸」。23

  所謂的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可以用下列三條式子來代表：

「必輸賭注契約反定理」意指「如果你

遵守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不存在有必輸賭注契約讓你必輸」。從「必輸賭注契

約定理」與「必輸賭注契約反定理」，我們可以推論出「理性要求我們遵守古典

機率理論的公設」（Skyrms, 1986; Hacking, 2001; Hájek, 2005）。 
24

 

（p代表從命題

到實數的函數） 

(P1)對任何命題φ，0 ≤ p(φ) ≤ 1。 
(P2)對必然真理φ，p(φ) = 1。 
(P3)對任何共同不一致的（jointly inconsistent）命題φ與ϕ，p(φ∨ϕ) = p(φ) + p(ϕ)。 

 
  現在我們可以證明必輸賭注契約定理與必輸賭注契約反定理。假設張三是一

個謹慎的賭徒，他認為必然真理（例如，(6)骰子擲出偶數點或是不擲出偶數點）

的機率會小於 1，例如，0.9。換句話說，他違反了(P2)。假設李四做了下列的賭

注契約： 
 

賭注一：張三做為買家，下注在(6)的否定上 1 塊錢（如果(6)為假，李四要

付給張三 9 塊錢）。 
 

但是因為(6)不可能為假，所以如果張三真的跟李四做了賭注一的契約，他一定

會損失 1 塊錢，此時我們就說賭注一是一個必輸賭注契約。25

  相反的，如果張三遵循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我們可以推導出不存在有一本

類似的證明可以推

導出違反上述三條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會存在有一本必輸的賭注契約，使得違反

的人一定會在賭局中有所損失。於是必輸賭注契約定理為真。 

                                                      
23 請注意：此處的「…每一注你都認為是公平的…」裡的「公平」跟之前定義的「公平賭率」

概念不同。必輸賭注契約論證一開始並不預設賭徒會遵守古典機率理論的定理，所以「…每一注

你都認為是公平的…」不必然符合古典機率理論中對「公平賭率」或「公平賭注」的定義。 
24 其中幾個常見的定理都可以從這三個定理推導出來，故省略。證明請見附錄第一部分。 
25 有學者或許會不滿意這個例子，因為通常必輸賭注契約論證會用「一組」賭注來說明，而不

是「一個」賭注。為了說明方便，本文使用了最簡便的說明，因為這部分的證明很容易在機率教

科書中找到（Skyrms, 1986; Hacking, 2001）。對必輸賭注契約論證的細部證明有興趣的學者，可

參閱機率教科書或海耶克二００五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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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輸的賭注契約。假設張三與李四正在對下面的命題做賭注： 
 

(7)骰子擲出一點。 
(8)骰子擲出六點。 
(9)骰子擲出一點或六點。 
 

首先，我們知道(7)與(8)的機率都是 1/6，而(9)的機率是 1/3。根據之前介紹過的賭

率、賭金，與願意下注的金額之間的關係，假設賭金是 6 萬，我們可以知道張三

會願意下注在(9)上 2 萬。如果(9)為真，李四要付給張三 4 萬。26

 

另一方面，李四

分別下注在(7)與(8)上 1 萬。如果(7)為真，張三要付給李四 5 萬。假設這樣的契

約成立，我們會發現如果骰子擲出一點，張三會從李四那邊贏得 4 萬，因為(9)
為真；但是因為李四下注在(7)，所以張三必須付給李四 5 萬，加上李四下注在(8)
輸掉的 1 萬，輸贏打平。 

 下注在(7) 下注在(8) 下注在(9) 損益 
擲出一點 5 −1 4 0 
擲出六點 −1 5 4 0 
 
因此，必輸賭注契約反定理也為真。於是，結合必輸賭注契約定理與必輸賭注契

約反定理，我們可以推論出：理性會要求我們遵守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因為我

們不想要有必輸的結果。 
  目前看起來，必輸賭注契約論證似乎提供了一個好理由來支持古典機率理論

的公設。但是海耶克指出，這樣的論證是一個無效論證，因為對張三來說是一個

必輸的賭注契約，但是對李四來說卻是一個必贏的賭注契約。論證如下。 
  「必贏賭注契約」是指一組賭注，其中每一注你都認為是公平的，但是這組

賭注確保了你一定會贏。「必贏賭注契約定理」意指「如果你違反古典機率理論

的公設，存在有必贏賭注契約讓你必贏」。「必贏賭注契約反定理」意指「如果你

遵守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不存在有必贏賭注契約讓你必贏」。從「必贏賭注契

約定理」與「必贏賭注契約反定理」，我們可以推論出「理性要求我們違反古典

機率理論的公設」。證明的方式很簡單，我們只需要轉換必輸賭注契約的買家變

成賣家，賣家變成買家。如同之前所說，對張三來說是必輸的賭注契約，但是對

李四來說卻是必贏的賭注契約。因此，必輸賭注契約論證無法支持古典機率理論

（Hájek, 2005: 142）。27

                                                      
26 這樣的設定是公平的，因為根據之前的介紹，一個賭注是公平的，若且唯若，該賭注的期望

值為 0。4×1/3 + (−2)×2/3 = 0。基於同樣的理由，以下的設定也都是公平的。 

 

27 在指出必輸賭注契約論證是個無效論證後，海耶克隨即討論了一個可能的回應：我們比較容

易找到必輸的賭注契約。因此，根據這樣的經驗假設，我們能證明必輸賭注契約定理，但不能證

出必贏賭注契約定理。針對這個回應，海耶克的回應是：根據機率理論所作的計算，完全是數學

上的結果，跟經驗世界毫無關係；因此，拿一個經驗上的假設來回應，似乎是搞錯標靶了（Hájek, 



12 
 

  在指出必輸賭注契約論證的問題後，海耶克試圖修改原來的必輸賭注契約論

證，並使得修改後的必輸賭注契約論證變成一個有效的論證，亦即我們無法對修

改後的必輸賭注契約論證構作出一個相對應的必贏賭注契約論證。讓我們回到

「必輸賭注契約」的定義。海耶克認為雷姆濟在當初提出必輸賭注契約論證時，

就已經暗示著「必輸賭注契約」的定義應該是下列的樣子： 
 

「必輸賭注契約*」：一組賭注，其中每一注你都認為是公平或是對你有利

的，但是這組賭注確保了你一定會輸。 
 

於是根據這樣的修改後，我們會得到相對應的必輸賭注契約定理*、必輸賭注契

約反定理*、必贏賭注契約*、必贏賭注契約定理*，與必贏賭注契約反定理*，如

下： 
 

「必輸賭注契約定理*」：如果你違反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存在有必輸賭注

契約（每一注你都認為是公平的或是對你有利的）讓你必輸。 
「必輸賭注契約反定理*」：如果你遵守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不存在有必輸

賭注契約（每一注你都認為是公平的或是對你有利的）讓你必輸。 
「必贏賭注契約*」：一組賭注，其中每一注你都認為是公平或是對你有利

的，但是這組賭注確保了你一定會贏。 
「必贏賭注契約定理*」：如果你違反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存在有必贏賭注

契約（每一注你都認為是公平或對你有利的）讓你必贏。 
「必贏賭注契約反定理*」：如果你遵守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不存在有必贏

賭注契約（每一注你都認為是公平或是對你有利的）讓你必贏。 
 

很明顯的，「必輸賭注契約定理*」會被「必輸賭注契約定理」蘊含，因為任何你

認為是公平的賭注，你都會認為它們也是公平或對你有利的。所以修改後的定理

仍會成立。「必輸賭注契約反定理*」與「必贏賭注契約定理*」也基於相同的理

由而成立。但是，「必贏賭注契約反定理*」卻不成立，因為這些賭注都是你認為

公平或對你有利的，所以儘管你遵守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仍可能存在有必贏賭

注契約*，使得你必贏。 
  從「必輸賭注契約定理*」與「必輸賭注契約反定理*」，我們知道理性會要

求我們遵守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否則我們就會有必輸的結果。因此，我們對命

題的主觀機率賦值必須遵循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 
 
伍、丐題的必輸賭注契約論證 

                                                                                                                                                        
2005: 143-5）。本文同意海耶克的說法，因為必輸賭注契約跟必贏賭注契約實際上是一體的兩面，

只要經驗世界裡存在有一本必輸賭注契約，相對應就存在有一本必贏賭注契約，故在此忽略這部

分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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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將論證必輸賭注契約論證中的「必輸賭注契約」、「必輸賭注契約定理」

與「必輸賭注契約反定理」已經預設了古典機率理論的定理，所以我們當然可以

推導出「理性要求我們遵守古典機率理論的定理，否則我們就會有必輸的結果」。 
  以下讓我們回到之前的說明，仔細看看古典機率理論如何論證一組賭注是否

為公平。 
 

假設張三與李四正在對下面的命題做賭注： 

 

(7)骰子擲出一點。 

(8)骰子擲出六點。 

(9)骰子擲出一點或六點。 

 

首先，我們知道(7)與(8)的機率都是 1/6，而(9)的機率是 1/3。根據之前介紹

過的賭率、賭金，與願意下注的金額之間的關係，假設賭金是 6 萬，我們可

以知道張三會願意下注在(9)上 2 萬。如果(9)為真，李四要付給張三 4 萬。

另一方面，李四分別下注在(7)與(8)上 1 萬。如果(7)為真，張三要付給李四 5

萬。假設這樣的契約成立，我們會發現如果骰子擲出一點，張三會從李四那

邊贏得 4 萬，因為(9)為真；但是因為李四下注在(7)，所以張三必須付給李

四 5 萬，加上李四下注在(8)輸掉的 1 萬，輸贏打平。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賭注的賭金、願意下注的金額，以及賭率（命題為真

的機率）之間必須滿足某種關係，否則將無法推論出「必輸賭注契約反定理」。28

 

譬如說，假設張三願意下注在(9)的金額是 1 萬，因為(9)的機率是 1/3，所以賭金

為 3 萬。在這樣的情況下，張三仍願意以上述的方式賣給李四賭注，於是我們可

以做出下列的表： 

 下注在(7) 下注在(8) 下注在(9) 損益（對張三） 
擲出一點 5 −1 2 −2 
擲出六點 −1 5 2 −2 
 
從上表，我們發現，儘管張三與李四的賭注個別來看都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要推

論出「必輸賭注契約反定理」，亦即如果遵守古典機率理論，則不存在有一個必

輸賭注契約，我們還需要讓該組賭注的賭金一致。換句話說，我們會有這樣的等

式：假設賭金是 L，L × 1/3 = L × 1/6 + L × 1/6。所以，L × 1/3 = L × (1/6 + 1/6)。當等式

的兩邊除上 L，正是(P3)要表達的意思。因此，我們發現這樣的計算預設了(P3)，
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輸贏會打平，亦即這是一組公平的賭注。 
  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根本不算是丐題，因為這正顯示出古典機率理論的定理確

                                                      
28 提醒一下：假設願意下注的金額是 X，贏得的彩金是 Y，則賭金為 X+Y，賭率為 X/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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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符應了我們主觀機率（或相信程度）的運作。如果真是如此，我們應該接受普

遍化的平凡性結果，因為古典機率理論如實的符應我們的信念系統。或是說，我

們應該接受「p(φ＊ϕ) = p(ϕ)」這個等式，無論它多麼荒謬。我認為，無論是哪種

選擇（包含拒絕古典機率理論）都需要付出代價。 
  另一方面，以下將指出必輸賭注契約論證在採用非古典機率理論下，仍會是

一個有效的論證，所以就算我們接受必輸賭注契約論證，這也不代表我們要接受

古典機率理論。假設我們修改(P3)，如下： 
 

(P3’)對任何共同不一致的命題φ與ϕ，p(φ∨ϕ) = p(φ) + p(ϕ) − p(φ∧ϕ)。 
 
如同之前提過的，機率理論的各個公設之間可以相互推導，所以(P3’)看似跟(P3)
差異不大，實則不然。根據普里斯特的雙面真理論，有些矛盾句為真，例如，說

謊者悖論、前言悖論、羅素悖論等。因此，對任何命題φ，p(φ∧¬φ) ≥ 0（2006）。29

  回到必輸賭注契約論證，因為p(φ) + p(¬φ) = 1 會蘊含p(φ) + p(¬φ) ≥ 1，而且

p(φ∧¬φ) = 0 會蘊含p(φ∧¬φ) ≥ 0。所以，古典機率理論下為真的，都會在這個非

古典機率理論下為真。

根據(P2)，p(φ∨¬φ) = 1；根據 (P3’)，p(φ∨¬φ) = p(φ) + p(¬φ) − p(φ∧¬φ)，所以 1 = p(φ) 
+ p(¬φ) − p(φ∧¬φ)，因此，對任何命題φ，p(φ) + p(¬φ) ≥ 1。 

30

 

因此，必輸賭注契約論證也可以用來支持這個非古典機

率理論。如果有人想拿必輸賭注契約論證來支持古典機率理論，他將會失敗，除

非丐題。總之，無論是哪個情況，必輸賭注契約論證都不會是一個好理由來支持

古典機率理論。 

陸、非古典機率理論與平凡性結果 
  本節將簡述普里斯特關於矛盾句的想法，並說明根據雙面真理論而建構的非

古典機率理論可以幫助我們避開平凡性結果。 
  在二００六年出版的書裡，普里斯特除了提出雙面真理論的語意論，還回應

了許多該語意論可能會被批評的地方。特別是語用論的部分，因為許多學者相

信：一、我們不可能斷言矛盾，因為當某人斷言 P 時，意指¬P 被排除了，如果

雙面真理論是真的，斷言將不會有內容；二、我們不可能相信矛盾句，因為我們

不可能具有不一致的信念系統；三、就算可能相信矛盾，也不可能「理性的」相

信；四、承認矛盾將無法說明信念之間的關係，因為這將顛覆長久建立起來的古

典機率理論。 
  根據上述四個批評，以下將簡述普里斯特的回應。針對斷言的部分，普里斯

                                                      
29 請注意：普里斯特的主張是「有些矛盾句為真」，並不是「所有矛盾句為真」。換句話說，對

「φ∧¬φ」這個語句形式的個例來說，有些個例為真（例如，說謊者悖論），而有些個例為假（例

如，「雪是白的，而且雪不是白的」）。 
30 在討論「必輸賭注契約定理」與「必輸賭注契約定理*」時，因為兩者的差異只在「…公平的…」

與「…公平或對你有利的…」，所以「必輸賭注契約定理」會蘊含「必輸賭注契約定理*」（φ蘊含

φ∨ϕ）。類似的理由使得古典機率理論會蘊含這個非古典機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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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認為一個語句要具有內容，根本不必要排除任何東西。我們可以把一個語句的

內容想成是它所具有的資訊。於是我們只須要看兩個語句是不是具有相同的資

訊，就可以判斷它們是否有相同的內容。很容易給一個「內容」概念的形式分析。

我們可以將一個語句α的內容定義為它所蘊含的語句集合，或是＜W1, W2＞這樣

的有序序列，其中W1是α為真的可能世界集合，而W2 是α為假的可能世界集合。

實際上，這兩種刻畫的方式是相同的。給定這樣的刻畫方式，不同的邏輯真理會

有不同且非瑣碎的內容，不同的矛盾句或邏輯假理也一樣（2006: 95）。31

  針對信念的部分，普里斯特認為那個看法根本就是錯的。實際上，許多（大

多數）人相信矛盾句。許多的悖論就是很好的例子，例如羅素悖論（「不屬於自

己」所形成的集合既在自己裡面，也不在自己裡面）。 

 

  針對理性相信的部分，普里斯特認為前言悖論是一個很好的反例，因為一個

人在歷經痛苦的研究過程後，寫出了一本書，並主張 a1、a2、…而且 an。他是很

理性的去相信這些語句的。不過他也意識到，不會有一本書是完全不出錯的。歸

納論證在這裡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因此，他相當理性的相信¬a1、¬a2、…或¬an。

很明顯的，他的信念集合是不一致的。不過他相信它，而且很理性的相信。 
  針對信念之間的關係，之前對(P3)的修改，以及增加「p(φ∧¬φ) ≥ 0」，我們

可以構作出一個非古典的機率理論。而根據這個理論，我們仍可以說明信念之間

的關係，所以這樣的批評也是不成立的。 
  總之，普里斯特認為，如果還有人認為我們不可能相信矛盾、或不可能理性

的相信矛盾，其實他們都沒有提供好理由來支持他們的立場，因為上述的回應一

一的回答了批評者的質疑。如果批評者還不滿意，普里斯特認為這就是丐題，因

為批評者已經先入為主的將「矛盾是不好的」當作是前提去論述，難怪他們會有

那樣的主張與立場（2006）。以下將說明之前的非古典機率理論可以幫助我們避

開平凡性結果。 
  路易士的平凡性結果（或任何形式的平凡性結果）的證明使用了 p(φ∧¬φ) = 0
這個等式，因為在上述的非古典機率理論裡，該等式可能不成立，故平凡性結果

不會出現（或是說，荒謬的等式不會出現）。請注意：本文的論證並不是想證明

p(若φ，則ϕ) = p(ϕ)這個等式一定不會成立，因為很明顯的，當φ與ϕ是機率上獨立

的命題時，該等式的成立才是合理的。因此，本文想論證的只是：並不是對所有

的命題φ與ϕ，p(若φ，則ϕ) = p(ϕ)。 
  在此做個小結。 

一、 一般學界認為必輸賭注契約論證提供了一個好理由來支持古典機率理

論； 
二、 根據海耶克，一般版本的必輸賭注契約論證是一個無效論證，因為我們

可以構作出一個必贏的賭注契約論證，而根據該論證，我們會推論出「理

性會要求我們違反古典機率理論的公設」； 

                                                      
31 有些學者可能會質疑，這樣的形式語意學是否真能讓不同的邏輯真理蘊含不同且非瑣碎的內

容，由於該論點是有關雙面真理論的形式語意論，故在此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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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透過修改原先的必輸賭注契約論證，海耶克論證修改後的必輸賭注契約

論證會是個有效論證，因為我們無法構作出一個相對應的必贏賭注契約

論證； 
四、 本文指出必輸賭注契約論證（無論是否修改）是個丐題的論證，因為：

首先，該論證在使用「公平」或「對買家有利的」的概念時，已經預設

了古典機率理論的定理；其次，本文根據普里斯特的雙面真理論所構作

出來的非古典機率理論，仍會使必輸賭注契約論證是個有效論證； 
五、 根據雙面真理論而來的非古典機率理論，平凡性結果將不會出現。 

 
柒、結論 
  本文論證了兩個論點：一、透過普遍化路易士的平凡性結果，我們發現平凡

性結果不應該是條件句理論所需要處理的問題；二、透過仔細檢視必輸賭注契

約，我們發現必輸賭注契約論證丐題，所以古典機率理論並不如許多學者認為的

那樣可信。 
 
捌、附錄 
第一部分：路易士平凡性結果證明 
假設我們只接受下列的古典機率理論公設： 
 

(P1)對任何命題φ，0 ≤ p(φ) ≤ 1。 
(P2)對必然真理φ，p(φ) = 1。 
(P3)對任何共同不一致的命題φ與ϕ，p(φ∨ϕ) = p(φ) + p(ϕ)。 

 
根據(P2)，p(φ∨¬φ) = 1；根據(P3)，p(φ) + p(¬φ) = 1；因此，p(¬φ) = 1 − p(φ)。另

外，p(¬(φ∨¬φ)) = 1 − p(φ∨¬φ) = 1 − 1 = 0，所以矛盾句的機率值為 0。最後，對任

何命題φ與ϕ，如果φ與ϕ是邏輯上等值，則兩者的機率值相等。假設φ與ϕ邏輯上

等值，所以 p(φ)與 p(¬ϕ)是互斥的，則 p(φ∨¬ϕ) = 1。根據(P3)，我們知道 p(φ∨¬ϕ)  
= p(φ) + p(¬ϕ)，於是 1 = p(φ) + p(¬ϕ)，所以 1 = p(φ) + 1 − p(ϕ)，因此 p(φ) = p(ϕ)。
為了論述上方便，讓我們加入可推導出來的定理，如下： 
 

(P4)如果φ與ϕ是邏輯上等值，則 p(φ) = p(ϕ)。 
 
另外，假設我們接受「條件化」，亦即對每個機率函數 p 來說，會有另一個機率

函數 p’，使得下列式子成立： 
 

(P5)對任何命題φ與ϕ，p(ϕ/φ) = p’(ϕ)，其中 p(φ) ≠ 0。 
 
根據(P1-5)，我們可以推導出下列的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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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p(若φ，則ϕ/τ) = p(ϕ/φ & τ) 

證明：p(若φ，則ϕ/τ)  
= p’(若φ，則ϕ)                                 (P5) 
= p’(ϕ/φ)                                      (S) 
= p’(φ & ϕ)/p’(φ)                                (S) 
= p(φ & ϕ/τ)/p(φ/τ)                             (P5) 
= p((φ & ϕ) & τ)/p(τ) × p(τ)/p(φ & τ)                (S) 
= p((φ & τ) & ϕ)/p(φ & τ)                       計算 
= p(ϕ/φ & τ)                                    (S) 

 
(P7) p(若φ，則ϕ/ϕ) = 1 

證明：p(若φ，則ϕ/ϕ) 
= p(ϕ/φ & ϕ)                                  (P6) 

             = p((φ & ϕ) & ϕ)/p(φ & ϕ)                        (S) 
             由於(φ & ϕ) ≡ ((φ & ϕ) & ϕ)，依據(P4)，推出p(若φ，則ϕ/ϕ) = 1 
 
(P8) p(若φ，則ϕ/¬ϕ) = 0 

證明：p(若φ，則ϕ/¬ϕ) 
= p(ϕ/φ & ¬ϕ)                               (P6) 

             = p((φ & ϕ) & ¬ϕ)/p(φ & ¬ϕ)                    (S) 
             由於p((φ & ϕ) & ¬ϕ) = 0，推出p(若φ，則ϕ/¬ϕ) = 0 

 
(P9) p(D) = p(D/C) × p(C) + p(D/∼C) × p(∼C) 

證明：由於D ≡ ((D & C) v (D & ∼C))，依據(P4)，推出 
p(D) = p(D & C) + p(D & ∼C) 

   然後依據(S)，推出p(D) = p(D/C) × p(C) + p(D/∼C) × p(∼C) 
 

(P9’) p(若φ，則ϕ) = p(若φ，則ϕ/ϕ) × p(ϕ) + p(若φ，則ϕ/¬ϕ) × p(¬ϕ)    
[D:=若φ，則ϕ] 

 
(P10) p(若φ，則ϕ) = p(ϕ) 

證明：p(若φ，則ϕ) 
= p(若φ，則ϕ/ϕ) × p(ϕ) + p(若φ，則ϕ/¬ϕ) × p(¬ϕ)     (P9’) 

             = 1 × p(ϕ) + p(若φ，則ϕ/¬ϕ) × p(¬ϕ)                (P7) 
             = p(ϕ) + 0 × p(¬ϕ)                                (P8) 
             = p(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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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A)＋古典機率理論 
根據亞當斯的想法，φ與ϕ不能是條件句，但是(P6)的證明使用了「若τ，則若φ，
則ϕ」，所以(P6)是不成立的，因此無法推導出(P10)p(若φ，則ϕ) = p(ϕ)。 
 
第三部分：給定＋古典機率理論 
 

(P6’) p(ϕ給定φ/τ) = p(ϕ/φ & τ) 
證明：p(ϕ給定φ/τ)  

= p’(ϕ給定φ)                                 (P5) 
= p’(ϕ/φ)                                      (G) 
= p’(φ & ϕ)/p’(φ)                                (G) 
= p(φ & ϕ/τ)/p(φ/τ)                             (P5) 
= p((φ & ϕ) & τ)/p(τ) × p(τ)/p(φ & τ)                (G) 
= p((φ & τ) & ϕ)/p(φ & τ)                       計算 
= p(ϕ/φ & τ)                                    (G) 

 
依照類似的步驟，我們可以推導出 p(ϕ給定φ) = p(ϕ)。 
 
第四部分：＊＋古典機率理論 
 

(P6’’) p(φ＊ϕ/τ) = p(ϕ/φ & τ) 
證明：p(φ＊ϕ/τ)  

= p’(φ＊ϕ)                                   (P5) 
= p’(ϕ/φ)                                      (G’) 
= p’(φ & ϕ)/p’(φ)                                (G’) 
= p(φ & ϕ/τ)/p(φ/τ)                             (P5) 
= p((φ & ϕ) & τ)/p(τ) × p(τ)/p(φ & τ)                (G’) 
= p((φ & τ) & ϕ)/p(φ & τ)                       計算 
= p(ϕ/φ & τ)                                    (S) 

 
依照類似的步驟，我們可以推導出 p(φ＊ϕ) = p(ϕ)。 
 
第五部分：必輸賭注契約論證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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